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征集2027年度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建议的通知
各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强我区基础科学研究，实现重大关键科学问题以及前沿科学问题取得重大突破，促进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创新融通发展，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现向各有关单位征集2027年度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建议，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围绕五大任务落实，立足内蒙古特色和资源优势，针对自治区发展迫切需求，聚焦我区经济、社会、科技发展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支撑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征集指南建议。重点围绕生物与农牧业、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环境与生态、能源与化工、人口与健康、电子信息、数学和物理学科前沿等学科领域，凝练基础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80万元。
二、申报要求
（一）指南建议提出的科学问题既要避免具有单一的指向性又不能过于宽泛。
（二）指南建议提出的科学问题要依据重点领域或学科前沿的发展需求提出，要以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问题或者提升学科发展水平为目标。
（三）指南建议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有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经历。
（四）同一依托单位同一领域推荐不超过3个建议；同一指南建议人最多提出一项指南建议。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每单位推荐不超过10项，其他每个单位推荐不超过5项。
三、报送程序
请各依托单位认真组织开展此次指南建议申报工作，于2026年6月21日前将签章后的《2027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建议表》和《2027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建议汇总表》（Word版本和PDF扫描版）发送至nmgkjt_jj@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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